
建设单位 阳江志程码头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阳江港海陵湾港区吉树作业区#17通用泊位工程

项目地址 阳江港总体布局规划中海陵湾港区吉树作业区#17泊位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徐慧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阳江志程码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成立于 2012年 6月 11
日，该公司为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全资成立的子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目前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的主项目已建成投产，所需镍矿石主

要来自环球镍业（FNI）在菲律宾的红土镍矿资源，采用回转窑-矿热炉（RKEF）
生产工艺，年产约 2万吨纯镍，年消耗镍矿 250万吨左右。为了进一步提高

阳江港的通过能力，弥补阳江港泊位通过能力不足，增强阳江港的竞争力，

为阳江市高新区临港产业提供港口服务平台，阳江志程码头物流有限公司决

定筹建通用散杂货泊位，立足于母公司镍合金产业链及配套项目的镍矿进口

需求和阳江高新区技术开发区及腹地周边生产企业的物流需要，拟总投资

8523.79万美元建设阳江港海陵湾港区吉树作业区#17通用泊位工程（以下简

称“该项目”），该项目拟建设 10万吨级通用泊位 1个，码头岸线 280m。计

划吞吐量散货 260万吨/年，件杂货 80万吨/年，为腹地企业提供原材料及产

成品运输装卸服务，该项目的建设可降低高新区企业物流运输成本，优化投

资环境，促进企业规模发展及结构转型升级。

现场调查人员 谢增春、林良盈、冯淑贞 调查时间 2023.6.19 陪同人 徐慧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陪同人 /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预期危害程度：

职业病危害因素：

（1）生产性毒物：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合物、臭氧等。

（2）生产性粉尘：矽尘、其他粉尘、电焊烟尘、砂轮磨尘；

（3）物理因素：紫外线、手传振动、噪声、夏季高温、工频电磁场。

预期危害程度：在生产正常、防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预测各员工在生产期间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以内。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该建设项目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基本执行了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相关卫生标准、

规范，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提出了拟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通过综合分析和评估，建设

单位若能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按照本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认真设计并落实职业病危害预

防措施，预期在正常生产、防护设施正常运转情况下，各岗位/工种的生产性毒物、生产性粉尘、

噪声、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以内。因此，该项目能满足国家和

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从职业病危害防护角度考虑，该建设

项目是可行的。

建议：

一、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具体补充措施及建议

1）建议该项目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呼吸

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2002）、《护听器的选择指南》（GB/T 23466-2009）、



《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8]3号）等标准的要求，

在下一步设计中明确各岗位个人防护用品配置；

2）建议建设单位在下一步的设计阶段依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规定，

按照车间卫生特征等级 3级的要求对休息室、厕所、浴室等辅助用室进行具体的设置，使其满

足生产员工的卫生需要；

3）建议该项目制定装卸作业操作规程，作业人员在吊运物品时严格按照作业规程谨慎操作，

避免暴力作业引起较大的扬尘或造成瞬时的噪声较高；

4）建议该项目制定清理积尘制度与防止二次扬尘制度，加大清扫频次，安排专人每天对装

卸、运输过程中洒落的粉尘和生产积尘进行清扫和收集，清扫作业采取湿法作业，防止产生二

次扬尘；

5）建议该项目加强夏季露天高温作业的管理。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要求，日最

高气温达到 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

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h，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

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h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

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

加班。同时为员工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及十滴水等防暑药品；

6）建议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阶段时列明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费用。

二、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及建议

1）建立职业病防治的组织和管理体系

（1）该项目应设置职业卫生管理部门，配备至少 1名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

该项目的日常职业病防治工作；同时应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

告知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

维护检修制度》、《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

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

置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以及职业卫生操作规程等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并完善该项目夜班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2）该项目建成试运行前，该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 5号）第十一条的要求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

健全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完善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

细化职业卫生经费预算，预算范围应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辅助用室、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运行后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与检验设备、职业病危害评估等方面的投入。

3）依法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

（1）项目工程设计阶段应委托设计单位做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专篇；

（2）工程在正式投产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3）如果项目生产工艺、设备、车间用途等发生变更时，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职业卫生

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价。

4）落实该项目建成试运行期间的职业病防治

（1）根据工作场所各工作岗位的生产特点，在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相应工作岗位设立警示标

识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卡）。

（2）在码头入口明显位置设置职业卫生信息公告栏，公布岗位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



公司职业卫生管理组织及其职责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3）在工艺、作业和施工文件中按要求阐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概况及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

施，以及作业时的注意事项。

（4）配备相关职业病危害应急物资，并做好培训使用工作。同时建议完善相关职业应急救

援预案，并配备完善的应急救援设施；对于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并保存记录。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0号，2002年 5
月 1日施行；主席令第 24号，2018年 12月 29日第 4次修正）、《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

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令）的有关要求，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从事

职业健康检查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对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和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

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尤其是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以排除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项目应根据接触情况确定，避免人员和检查项目漏检。

（6）为员工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员工正确合理使用，确保个人防护用品达到

应有的防护效果。

（7）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内容包括个人防护用的正确使用，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危害等。

三、建设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的措施建议

1）职业病防治责任

（1）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有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进行施工，并对职

业病防护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影

印件，所有参与该项目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

治总结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2）工程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职业病防护设

施施工过程实施监理，并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工程质量和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效果承担监理责

任。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影印件，所有参与该项目

施工监理的工程技术人员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工程监理及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监理总结报告

等相关证明材料。

（3）建设单位应履行相应的监督责任，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建设过程中职业病危害防护工作，

包括配备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体防护用品等。

2）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1）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卫生管理人员；

（2）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项目经理部负责人、建造师、专

职和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经过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具备与施工项目相

适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项目经理部应组织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

业卫生相关知识培训、考核，确保劳动者具备必要的职业卫生知识、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

和个人防护用品知识。考核不合格者不能上岗作业。

（3）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应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的要求。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离岗后医学随访以及

应急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应由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项

目结束时，项目经理部应将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档案移交给项目总承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应长期

保管劳动者的健康监护资料。

（4）项目经理部应在施工现场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说

明，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



果和防护措施。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

求。

（5）项目经理部应向施工工地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报施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做好

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记录、报告和档案的移交工作；

（6）项目监理应对施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

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识别内容；（2）补充完善非常态、事故状态下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接触水平分析与评价内容；（3）补充完善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的相关内容；（4）专

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预评价报告》的评审，修改后送专家组长确认。


